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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位专家
学者8月17日围绕深圳市妇女联合
会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反家庭暴
力条例(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草
案》中家庭暴力的对象、界定等问题
成为争议的焦点。其中将语言暴力
和经济暴力也作为家庭暴力的表示
形式，这有别于目前的地方性法规
或政策对家庭暴力的界定。（8月18
日《新快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 1 条的规定，家庭暴
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
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
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深圳此
次将经济控制纳入家暴范围，从立
法来看，尚属首次，极具突破意义。

在旧有观念里，家暴总是被当
作“家务事”看待，如非施暴一方，逾
越底线，严重损害家庭成员身心健
康，这种事的处理模式多半会遵循
这样的基调——先是通过家庭内部
的沟通与和解，再就是请街坊与亲
戚朋友参与调解。如若一切私力救
济的模式均告失败，则最后诉之于
法庭，视自身身心受损情况索赔。
而关于另一种家庭冷暴力——经济
控制，由于未有被认可为家庭暴力，
对其进行私力救济与司法救济更加
无从谈起。

现在，将经济控制纳入家暴范
围，表明司法实践已经突破了民间
对于家暴“家务事”的习惯认知，更
多地与国际接轨。比如澳大利亚联
邦法律改革委员会关于“家庭暴力”

的报告中就把经济控制列入家暴的
一种形式，南非《反家庭暴力法》更
是明确反对经济控制这种家庭冷暴
力行为。

从法治角度而言，把经济控制
这种家庭冷暴力纳入治理体系也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人们知识文
化水平的提高，家庭权益保护意识
必然将得到增强。新形势下的家庭
关系，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很难接
受类似经济控制的行为，如果不从
法律上明确经济控制的家暴性质，
将给时下的司法工作在公民家庭关
系方面带来难题，司法部门面对这
些因经济控制引发的家庭冲突，也
将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一言一蔽
之，如果法律落后于现实，则微小的
家庭经济冲突可能会衍生出多种社
会问题。比如因为家庭内部的经济
控制而引发更多的矛盾冲突，甚至
违法犯罪，从而令社会治理付出更
多的社会成本。

把经济控制纳入家暴范围，体
现出法律治理体系对现实情况的一
种追认。家暴不是家务事，它所衍
生的问题，尽管发生在家庭内部，但
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公共问
题。针对它的治理，不仅要摒弃“家
务事”思维，更要重视经济控制这种
家庭冷暴力，唯有全方位地保障公
民家庭权益，才能尽可能地压缩类
似经济控制等家庭冷暴力的生存空
间。以此而论，深圳市妇女联合会
起草的地方性反家暴法规具有立法
破冰意义，如能以此为实验田，探索
全国立法的可行性，无疑将福泽更
多的公民。□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明确经济控制是家暴具有立法破冰意义

正科级 6000 元，正股
（副股）级 3000 元，合同工
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
而是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
捐 活 动 的“ 捐 款 参 考 标
准”。这个由东莞市大朗镇
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
本月 8 日开展以来遭到了
来自镇政府基层公务员的

“吐槽”——教育募捐竟设
“最低消费”？（8月 18 日
《广州日报》）

这起案例中，虽然涉事
教育局回应称，“最低消费”
标准只是参考标准而非执
行标准，但其标准的依据却
耐人寻味：有领导捐 8000
元，图个好意头，下面就一
层层来……我们也只是倡
议而已。可见，这种由领导
带头“示范”，然后“层层来”
的募捐，其实已经很难说是
一种自发自愿的慈善活动，
而更像是摊派——名为倡
议与参考标准，但在实际情
况中它很难不异化为被认
真落实的执行标准。

该局对此次募捐不可
谓不重视，启动仪式过后，
又是向全镇各机关单位、
村委、企业发放倡议书，又
是通过电视宣传片向该镇
的民众播报，还有面向公
职 人 员 的“ 捐 款 参 考 标
准”，于此可以说，这个美

其名曰为帮助教师的募捐
活动，其实已悄然变成一
种任务。在这样一种特殊
的气氛之下，募捐活动偏
离 慈 善 内 核 也 就 见 怪 不
怪。类似的将慈善活动当
作任务的做派，同样不少
见，它所对应的不过是一
种由来已久的行政惯性。
尽管它可能在特殊时期或
特殊情况下，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取紧急资源，但就
长期而言，它的负面影响
却值得警惕。

首先，它只能是特殊时
期和非正常的情况之下的
逼不得已之举，否则不仅容
易制造倡议方的公信危机，
也违背了慈善的本意，很难
获得真正的支持。在现今
条件下，这样的按人头标准
计算的“慈善”显然已经失
去了存在的必要；其次，这
样一种由政府部门发起的
设置标准的慈善获得，往往
会加剧社会对于慈善观念
的误导，形成负向的慈善示
范。现实中，但凡名人捐
赠，捐多少，怎么捐，往往会
习惯性引发质疑与偏见，受
到种种“标准”的批评，这种
慈善观念的成长滞后或说
迷失，不过是类似强制性捐
赠 标 准 作 用 下 的 一 种 投
射。从长期来看，它必将影

响到社会慈善观念的健康
成长和慈善生态的正常发
育。因为，一旦慈善可以借
助这种标准轻易实现，那么
从自发自愿出发的健康慈
善观念就不可能萌发，慈善
也就不能真正赢得全社会
的参与。

经历过历次大灾大难
慈善活动的洗礼乃至社会
舆论对于类似强制标准现
象的批评，为何还会出现设
置最低标准的捐款倡议？
这里面除了政府部门或事
业单位的内部倡议具有一
定的封闭性和不可抗性，
在根本上仍是相关负责者
把手伸得太长，无所不包
的思维在作祟。这些看似
不经意的“小细节”，再次
说明简政放权，不仅意味
着权力的下移，更意味着
一种对既有边界的恪守，
比 如 懂 得 在 权 利 面 前 止
步；另一方面，如此硬性要
求的募捐，也在叩问一些
行政部门习惯性的行事方
式，对于教师的帮助，是否
仅靠教师节这样的节点来
发起募捐？财政支持如何
发力，慈善如何真正实现
社会化运作？等等，都是一
纸荒唐的最低捐赠标准所
映照出的慈善之问。
□朱昌俊

“最低消费”的募捐
歪曲了慈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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